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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高法，从去年佘祥林冤案曝光后，都对刑讯逼供问题

进行了严厉的治理，发了不少文件和规定。要求侦查机关和

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坚决禁止刑讯逼供

，严厉惩处已经发现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做法是有效果的

。以伤害肉体进行的暴力取证确实得到了极大的遏制。但是

，变相刑讯逼供正在成为一种替代方式而流行开来，有的地

方甚至作为经验在传授，成了严重破坏《刑事诉讼法》实施

的顽症。 严厉刑讯是否只能由暴力构成？非暴力是否亦可构

成刑讯？近来我们连续接办多起刑案，均涉及“连续审讯”

问题，引发我们对此问题的再次思考。何谓“连续审讯”，

即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不打不骂，组织几组审讯人员对犯

罪嫌疑人连续地、彻夜地、夜以继日地、不间断地审讯（俗

称“车轮大战”），直至犯罪嫌疑人体力难支、精神痛苦之

下无法再坚持，而被迫作出有罪供述方止。 “连续审讯”并

非新问题，而是历史上一直存在。以前往往与暴力刑讯结合

在一起，夜以继日的暴力折磨；在封建社会，侦审合一，口

供定罪，刑讯被视为合法的审讯手段，纯粹非暴力的“连续

审讯”并不盛行。因为审判官没有这个耐心，往往是直接“

大刑伺候”。新中国刑事“两法”实施后，特别是97年刑法

和刑诉法修订后，最高法和最高院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明确刑讯是犯罪，且刑讯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之后

，暴力性的刑讯得到了遏制，但是作为替代方式，非暴力的



“连续审讯”则愈演愈烈。并有越来越受欢迎的趋势。公安

机关有特审的规定，就是将审讯对象带到特审室连续审讯，

没有时间限制。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对官员和

企业主这些素质较高的审讯对象，不能打骂，也多采取这样

的方式来获取口供。杀妻冤犯佘祥林被连续审讯十天十一夜

而胡乱供述杀妻经过；另一杀妻冤犯杜培武被连续审讯十六

昼夜而编造了杀妻行迳；河南省正阳县公安局一个法医与男

子一起散步过程中遭歹徒袭击，男子被杀，法医被强暴，警

方立案后查了半年也没破，然后把那个法医抓起来，连续审

讯了六天六夜，逼她承认那男子是她杀的，于是她就供述了

。事隔一年，真正的凶手归案。那名法医才被释放。我们近

期接办的多起案件，侦查机关采取二人一组、轮翻审讯、彻

夜审讯的方式进行疲劳战，有五天五夜的、四天四夜的、三

天二夜的，只要不交代，就进行连续审讯，笔录一字不做，

辩解一律不记，就是把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内提出来，不让

犯罪嫌疑人睡觉、不让犯罪嫌疑人喝水，有的甚至不让上厕

所便在裤子里，就这样耗着，直到犯罪嫌疑人受不了交代为

止。如果交代得不满意，就再搞一次连续审讯，迫其就范。

在法庭上，甚至有公诉人拿出特审手续，说特审是经过审批

的，是合法的。在提审单上，直接可以看到连续三天三夜没

有回押的“突审记录”。有的在完全搞定嫌疑人获得口供后

，要其写下没有不文明审讯的自供和录像，对违法的手段进

行掩盖。而法院则说，你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大学毕业，

应当知道口供的后果，你当时交代了，到法庭说被逼，有什

么证据？因此大量口供特别是受贿的被逼口供都被法院采信

。许多冤案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这一问题的严重危害性远没



有被司法界所认知。有的被告本人也是搞政法和纪检出身的

，到了身临其境关在里面天天被这样“审讯”，才明白刑讯

出冤案的真相，才深切地知道了这种“文明的”刑讯逼供的

严重祸害，而他以前在台上时，对律师的辩护也认为是胡说

八道极为反感的。为什么侦查人员喜欢使用“连续审讯”？ 

一可规避法律。刑诉法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也规定

了“刑讯逼供”是犯罪。但从条文本身上来讲，没有对什么

是“刑讯逼供”进行解释。所以对何为“刑讯逼供”，不同

的人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使用肉刑，如殴打、体

罚、吊打、捆绑、非法使用刑具、火烤、冷空调吹、冻饿等

，视为刑讯，并无争议。但是对长时间地、超过平常人身体

的忍受限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连续审讯，却有人认为是合法

的。有的公诉人答辩道：法律只规定传唤不能超过12个小时

，并没有规定审讯不能超过12小时。在很多电视剧中，通宵

连续审讯反而是作为民警为民除害的正面事例宣传的。某些

司法工作人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

段。 二是不留伤痕。这类审讯不会留下任何伤痕，即使把嫌

疑人搞出病来，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审讯造成的。好多法

庭上控方都会说：你说这个口供是刑讯逼供形成的，请拿出

证据来。确实，这类刑讯根本不可能有证据。审讯人有十多

个，但被告只有一个。审讯人不会自己作证说违法审讯，而

被告在法庭上指证，法院说我相信警察检察官，还是相信罪

犯？当然是相信执法者。因此，被告控诉得声嘶力竭声泪俱

下，也不会有任何法官相信他。 三是此“招”甚灵，履试不

爽。好多没有经过这种审讯的人，包括法官，不会知道人的

生理极限。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可经历这种案件多了，几



乎所有的被告在三天三夜没有睡的情况下，都会不顾后果地

胡乱承认和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们此时的意表已经完全失控

，只要让他睡一会，什么字都会签。在指供、诱供、串供、

套供的情况下，审讯人可以把口供搞得天衣无缝，完全搞得

像他本人交代的一样，像真的一样。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

有关专家说：连续审讯会造成被审讯人患上一种名叫“旅途

精神病”的精神疾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制作的口供失真

率高、可信性差。会产生人物定向障碍、自我定向障碍、 无

法有效交谈。 理解困难、言语零乱。 日本731部队曾拿人体

做过试验，将一个人投入封闭的环境中，时间一长，就会引

发旅途精神病，其中最短和最惨的人在第三天就发生死亡。

可见，此类折磨比直接的肉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犯罪嫌

疑人在遭受连续审讯时，会因发生意识障碍和思维障碍而自

控力下降低，容易受审讯人员的暗示和引导，胡思乱想，胡

乱交代，从而形成不符合客观的有罪口供。四是会被法庭采

信。通过“连续审讯”方式获得的口供，往往会得到法官的

相信。一般法官观念上，“刑讯”仍指暴力殴打并有伤痕为

据，对“连续审讯”则认为不打不骂无肉体折磨而视为合法

。在法庭上，如被告人提出连续审讯下的口供不实，往往法

官就会问“侦查人员有没有打你”，被告人如实答“没有”

，法官又问“侦查人员有没有骂你”，被告人又如实答“没

有”，法官再问“你笔录上的签字是你本人签的吗”，被告

人还是如实回答“是的”。法官就会问，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一个相当级别的干部，一个大学毕业的人，知道口供的后

果吗？被告往往无法再现当时的情景，也无法让法官相信。

那么在最终的判决上，口供不实的辩解则必难采信。“违法



证据排除”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被不予适用。 因此，“连续

审讯”在近年愈演愈烈，甚至还作为“破案经验”被津津乐

道，几成为破案的“必杀技”了。由于真正了解这种恶劣做

法的只有经历者和过来人，即侦查者、被告和律师，社会并

不知道。而侦查人员是不可能自己去批判这种做法的。罪犯

则是发言权被剥夺被限制的，是其言可否的。律师则往往被

看作被告的代言人，这种声音也是很小的。因此，这种做法

的严重的危害性远没有被法律界的全体人士所认知。我们要

从严格执法的高度、严守司法公正的高度、保证不出冤假错

案的高度，基本人权保护的高度，来审视和防范这种变相的

刑讯逼供。采取违法证据排除的方式，在审判环节反制这种

违法现象。一，刑讯包括肉刑与变相肉刑，连续审讯即为变

相肉刑。 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等主编的《刑法罪名精释》一

书中说：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使用肉刑或

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属于刑讯。并举例说明“车

轮战”亦属变相肉刑。以两人为一组，轮流对犯罪嫌疑人进

行审讯，是为“车轮战”；以“车轮战”方式折磨犯罪嫌疑

人，使其身体疲乏、精神痛苦，甚至产生精神障碍，这就是

变相肉刑。在身体疲乏、精神痛苦甚至精神障碍状态之下，

作出不符事实的有罪供述，与肉刑结果无异，显属刑讯。二

， 连续审讯还系精神折磨，违反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 

我国1986年签署、1988年批准生效的国际条约《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明确“酷

刑”的概念为：就本公约而言，“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

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

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



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

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

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

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

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可见，酷刑不仅

包括肉体折磨，还包括精神折磨。 三、这种做法是刑讯逼供

的保护伞和冤案的渊薮。 这种做法不清除会遗患无穷。这种

方法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大量的冤案。只是这种冤案没有佘祥

林案那样死人回家的证据，用口辩推翻不了口供，因此无法

查明和平反而已。 视连续审讯为合法，实为肤浅之见，全然

不顾连续审讯的本质、带来的恶果及法律对刑讯的广深含义

，显与法律及法理相悖。从现实看，连续审讯多造成不实口

供，多为冤案源头。佘祥林案如此，杜培武案如此，其他因

口供不实而造成的冤案更是难出连续审讯这一樊篱。在刑讯

人人喊打的情况下，这些伪装的刑讯会大行其道，不高声棒

喝会遗祸无穷。在我们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不得不高度警惕

。还有人认为办案总得给办案人一些手段，对罪犯不能太仁

慈。否则对打击犯罪不利。其实这本身就是怂恿刑讯和搞有

罪推定的思维理念在作怪。不确立坚决禁止一切刑讯的司法

理念，刑讯逼供的顽症就不可能杜绝。陈有西：中华全国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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